
暨南大学交换学生手册 

  

前   言 

  

自 1994 年以来，我校先后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古西堡）、圣道大学、威斯康

新州立大学（欧克莱尔）、圣地亚哥州立大学、迈阿密大学（哈密尔顿）、辛辛那

提大学商学院、加拿大圣玛丽大学、法国里昂天主教大学、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大学、瑞典克里斯蒂安斯塔德大学、丹

麦奥尔堡大学、荷兰泽兰德大学、波兰新松奇商业学院-国立路易斯大学联合高等学

校、乌克兰基辅国际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南非罗德斯大学、日本兵库县

立大学、日本关西国际大学、日本广岛修道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长崎卫斯

理公会大学、韩国汉阳大学、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商学院、韩国建国大学、菲律宾圣

路易斯大学、文莱达鲁萨兰国大学、台湾元智大学、台湾高雄第一科技大学（电机

资讯学院）、台湾台北大学、台湾高雄大学、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台湾中原大学、

台湾义守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国（境）外高校建立了学生交换关系。学生在大二或

大三有机会赴世界知名高校进行为期一学期或一学年的交换学习。大多数交换生免

交对方学费，且有机会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或对方院校提供的奖助学金。迄今为止，

我校已先后派出交换生千余名。 

随着我校综合实力的增强以及教育国际化大趋势的到来，势必有越来越多的学

生对校际交流项目抱以更大的热情和兴趣，为了使广大的同学们及早、准确地了解

交换的途径和要求，我们特地编辑了此手册，将每一个交换项目的具体要求和管理

方法进行逐一介绍，以期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早做好相应准备。  

  

                    国际交流合作处/港澳台侨事务办公室 

    

                          二 O 一三年六月 

  



  

  

  

  

  

总   则 

 

宗 旨 

  

暨南大学与国（境）外大学建立学生交流项目的宗旨在于通过为部分优秀学生

提供走出校门、开拓视野的机会，提高广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推动学校教学、科

研的国际化进程。 

有意参加出国（境）交换学习项目的学生应根据自身专业背景、学习成绩、家

庭条件等因素，结合考虑与我校缔结学生交换协议大学的专业设置和具体交换规定

等情况，理性选择。一旦入选，应信守与学校约定，自觉履行交换学生应承担的相

关义务。 

  

交换学生的责任和义务  

  

交换学生务必遵守本手册所规定的各项条款，在规定的学习期限结束后，按时

返回暨南大学。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应自觉地宣传暨南大学。回校后，积极宣传自

己在境外学习的心得体会，与老师和同学分享自己的学习经历，并积极协助国际交

流合作处/港澳台侨事务办公室做好下一批交换学生出境前的准备工作。 

同时，每一名交换学生在出境前和返校后都有义务协助姐妹大学来我校学习的

交换生做好注册报到、熟悉校园环境等各项事宜，以 “友好使者”的身份来帮助他

们尽快地融入到暨南大学的校园文化中。 

每一名交换学生均可在毕业时获得学校颁发的交换学生证书。 

  

院系的责任和义务 

  



交换学生所在院系应熟悉本手册规定的各项交换学生政策，在交换学生出境学

习期间定期了解交换学生的思想动态及其学习情况并随时给予指导。加强对交换学

生的诚信教育，督促他们按时返回学校继续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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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在校本科生出国（境）交换学习选拔工作，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适用对象。本办法所指的出国（境）交换学生是指基于校际合作协

议，被选派到国（境）外高校进行交流学习的本科生。如为学院对学院、系对系

签订之合约，其交换对象限定为该学院（系）的学生，由各学院或系依签约内容

或对方要求自行选拔，报国际交流合作处（暨港澳台侨事务办公室，下同）备案。

                                                                     

                               

第三条 选拔原则。 

选拔工作坚持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到信息公开、流程规范、

阳光操作。         

第四条 选拔的基本条件。 

（一）暨南大学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二）德智体全面发展，成绩优秀，综合素质良好； 

（三）具有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语言水平达国（境）外高校的要求； 

第五条 选拔程序。 

选拔程序分为报名、初试、复试、录取四个环节。                      

                                                                

（一）报名：由学生处根据国际交流合作处提供的信息，发布出国（境）交

换项目公告，符合报名条件的学生填写出国（境）交换学习申请表，并经所在院

系外事秘书及院系负责人审核批准，交给学生处汇总。 

出国（境）交换学习申请表一经提交，不得更改。 

（二）初试：由学生处组织专家, 对学生的外语语言能力进行测试。测试分

为笔试和口试两部分。初试后，学生处根据学生的综合分数排名情况，确定入围

复试（综合面试）的学生名单。学生的综合分数由五项指标组成：指标一为学分

绩点（参照《暨南大学学生手册》中优异生培养办法的相关规定，理工医类学生

可在原平均学分绩点上加 0.2 分，文经管类学生原平均学分绩点保持不变，由教

务处统一还原成百分制的学分原始分）；指标二为综合测评分数；指标三为最近

两个学期综合（大学）英语考试平均分；指标四为语言能力测试笔试分数；指标



五为语言能力测试口试分数。每项考核指标所占的权重系数分别为 40%，10%，2

0%，15%，15%，各项分数乘以权重系数再相加，即得出学生的综合成绩。根据综

合成绩排名情况以及每一交流项目学校录取人数的不同，按照 1：1.5 的比例确

定各交换项目学校入围复试的学生名单。 

（三）复试：由学生处组织专家对入围复试的学生进行综合面试，考察学生

的专业素养、语言表达能力、外事礼仪知识、爱国爱校意识、创新和应变能力以

及心理健康等方面的综合素质。面试小组由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专家组成，每位

专家独立打分后汇总算出的平均分即为学生的面试成绩。                    

                                           

（四）录取：学生处根据综合成绩加上面试成绩得出的总成绩的排序情况来

确定候选学生名单。学生处将候选学生名单在网上公示三天后报暨南大学国际交

流合作工作委员会讨论确定最终派出学生名单。交换项目出现未报满情况时，可

接受未被录取学生调剂申请，依综合分数和专家面试成绩排名情况择优录取。 

第六条 选拔机构。 

暨南大学国际暨港澳台侨交流合作工作委员会是出国（境）交换学生选拔工

作的主管机构。由国际交流合作处、学生处、教务处以及学院负责实施。 

第七条 关于交换项目介绍、出国手续办理、学籍管理等本办法中未尽事宜

可参照《暨南大学交换学生手册》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暨南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负责解释。 

  

  

  

  

  

  

  

  

  

  

  

  

  



  

  

  

  

  

  

暨南大学本科交换生学籍及成绩管理办法（暂行） 

为了促进交换生项目的发展，完善交换生制度，规范交换生学籍管理，特制

订本办法。 

第一条       学籍管理： 

（1） 学校保留派出交换生出国（境）学习期间的学籍。学生在国（境）外学

习期满必须按时回校，逾期不归者，依据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2） 交换生的派出学习时间将计入修业年限。 

第二条       选课管理及课程认定： 

（1）        出国（境）前，派出交换生应填写《派出交换生选课申请表》，确定在

对方学校欲选课程，经所在学院主管教学负责人同意后，再报送教务处审核。 

（2）        交换生在境外学校选课应以暨南大学相应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引，

首选与本专业相关的课程，其次可选择修读与双学位或辅修专业相关的课程，所

选课程必须事先得到学生所在院、系教学主管部门同意才能承认其学分，并进行

学分认定。 

（3）    交换生应按我校标准学分制的要求尽可能多修学分，以保证学习的衔接。 

第三条       成绩记载： 

交换生在交流学习期间修读的课程都必须办理成绩折算和学分认定的手续，具

体执行如下： 

（1）        交换生在国（境）外所修课程直接登入我校成绩系统，课程编号、课程

名称和学分与境外学校一致。 

（2）        课时标准：我校理论课程 1 学分相当于 18 学时，实验课程 1 学分相当

于 36 学时。学生在交换期间修读的理论课程需在 15 学时或以上，实验课时需在

30 或以上才能认可并记入成绩单。 



（3）        非百分制的成绩由我校按规则折算，折算规则是依据对方评分等级数目

相应进行折算，具体见下表，如成绩等级后附有“±”级别的，按“±3”分对

应折算；成绩不及格不予折算，学分不予承认。 

折算对照表： 

折算成绩(百分制) 评分等级数目 

共五级 共四级 共三级 共二级 共一级 

评
分
等
级 

一级 92 92 90 90 85 

二级 84 84 80 75 \ 

三级 76 76 70 \ \ 

四级 68 68 \ \ \ 

五级 60 \ \ \ \ 

  

第三条  学分认定及抵免： 

（1）学分认定指的是学生在境外修读的学分为我校所承认，并将该部分学

分从应修总学分中抵免的过程。交换生可采用学期学分抵免的方式解决学习的衔

接问题。我校每学期标准学分一般为 20 学分（国际学院、医学专业可按公式“总

学分÷标准总学期数”计算），交换生在境外学校一学期能够修满 15 学分或以

上者，可以抵免我校一学期标准学分数。若不足 15 学分则按实际修读学分数抵

免。 

（2）学生办理学分抵免时，应填写“暨南大学本科交换生学分认定表”（需

附校内成绩单和境外成绩单原件各一张），院系签字盖章后上报教务处，然后由

教务处审批，审批同意后学生的在交换期间所取得的成绩将直接转入我校成绩系

统。 

（3）若交换生所修课程确实无法抵免相应课程，学生仍须按计划修读该课

程。 

（4）交换生在派出前已经攻读我校双学位或辅修专业的，可在派出期间修

读与双学位或辅修专业相关的课程。双学位学分抵免应在满足主修学分抵免的基

础上进行，按照学生实际修读的学分数或课程门数进行抵免。 

第四条  学分奖励 



（1）所有交换生的成绩经转换后，记入成绩管理系统，其选课学分奖励、

校长免费学分奖励金评选等，均按学校统一规定执行。 

（2）为了不影响与成绩或绩点相关的各类评比或奖励活动，交换生返校后

应及早向院系和教务处办理课程成绩折算及学分认定的手续。如无法按时完成相

关手续，教务处不保证此类活动不受影响。 

第五条  课程免听 

 在国（境）外的学习成绩经转换后学年平均学分绩点在 3.5或以上的交换生，

可申请免听某些课程（一个学期最多免听两门），具体做法参见《暨南大学本科

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 

  

  

  

  

  

  

  

  

  

  

  

  

  

  

  

  

  

  

  

  



  

  

  

  

  

  

  

2013 暨南大学交换生项目学校信息一览表 

国别 

地区 
学校名称 选拔对象 学习期限 派出

名额 
我校收费项目 备注 绩点和

综合测

评要求 

美

国 

美国圣道大学 本科二年级学生 一学期 

（8 月至 12 月） 

2 名 
5 万元保证金、第

三学年学费 

雅思 6 分或托

福 80 分 

均排在

本专业

前 10%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古昔

堡分校 

本科二年级学生 一学期 

（8 月至 12 月） 

2 名 
5 万元保证金、第

三学年学费 

雅思 6 分或托

福 80 分 

均排在

本专业

前 10% 

美国威斯康辛欧克莱尔

大学 

本科二年级学生 一学期 

（8 月至 12 月） 

2 名 
需支付对方学费，

可获得部分学费

减免。另向学校缴

纳 5 万元保证金

及第三年学费 

雅思 6 分或托

福 80 分 

均排在

本专业

前 10%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

分校 

本科二、三年级 一学期   
需支付对方学费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本科二、三年级 一学期   
需支付对方学费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 

本科二、三年级 一学期   
需支付对方学费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本科二、三年级 一学期   
需支付对方学费     

  

  

日 

  

日本兵库县立大学 本科二年级学生 
一学年 

（9 月至 8 月） 
2 名 

若获得奖学金，需

向暨大缴纳人民

币 30100 元，免交

第三学年学费； 

如未获得奖学金

交第三学年学费 

如获得奖学金

则享受对方提

供每月 8 万日

元奖学金 

均排在

本专业

前 30% 







  

  

台 

  

  

  

湾 

（13 年 2 月至 6

月） 

本专业

前 20% 

义守大学 本科二年级学生 
一学期 

（13 年 2 月至 6

月） 

5 名 
第三学年学费   均排在

本专业

前 30% 

高雄大学 本科二年级学生 
一学期 

（13 年 2 月至 6

月） 

5 名 
第三学年学费   均排在

本专业

前 30% 

暨南国际大学 本科二年级学生 
一学期 

（9 月至 1 月； 

2 月至 6 月） 

20 名 
第三学年学费   均排在

本专业

前 30% 

中原大学 本科二年级学生 
一学期 

（13 年 2 月至 6

月） 

3 名 
第三学年学费   均排在

本专业

前 30% 

建国科技大学 本科二年级学生 
一学期 

（9 月至 1 月； 
2 名 

第三学年学费 
住宿费全免，并

享受 12,000 元

新台币补助。 

均排在

本专业

前 30% 

高雄师范大学 本科二年级学生 
一学期 

（9 月至 1 月； 

2 月至 6 月） 

6 名 
第三学年学费 

  
均排在

本专业

前 30% 

SAF 英美等国各高校 不限 
一学期或一学年 

不限 
学费 

所有费用自理 
不限 

  

 


